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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牟县人民政府
关于加强和规范耕地占用税征收管理工作的

通 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县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了加强和规范我县耕地占用税征收管理工作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

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及《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

于加强土地成交价款管理规范资金缴库行为的通知》（财综

〔2009〕89 号）文件规定，就我县耕地占用税征收管理有关问

题通知如下。

一、正确执行国家耕地占用税政策

（一）关于耕地占用税纳税人的认定。占用耕地建房或者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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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非农业建设的单位或者个人，为耕地占用税的纳税人。经申请

批准占用耕地的，纳税人为农用地转用审批文件中标明的建设用

地人；农用地转用审批文件中未标明建设用地人的，纳税人为用

地申请人。未经批准占用耕地的，纳税人为实际用地人。

（二）关于由县人民政府作为用地申请人缴纳耕地占用税问

题。县人民政府作为用地申请人缴纳耕地占用税的，可由政府委

托的有关单位代为申报和缴纳税款。

（三）关于耕地占用税纳税期限问题。经批准占用耕地的，

耕地占用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收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

占用农用地手续的当天。获准占用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收

到土地管理部门的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缴纳耕地占用税。未经批

准占用耕地的，耕地占用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实际占用耕地的

当天。

二、加强部门配合，实现耕地占用税源头控管

财政、地税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，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家耕地

占用税和土地管理的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，共同研究强化耕地

占用税征管的办法和措施，通过信息共享、情况通报、联合办公、

联席会议等多种形式沟通情况和信息，加强部门间的协作配合。

国土资源部门应将建设用地批准文件（涉密的除外）及时抄

送征收耕地占用税的同级地税部门；在通知单位或个人办理供地

手续时，应同时通知地税部门。受托单位代用地申请人在办理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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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占用土地完税（或减免税）手续后，国土资源部门应将完税（或

减免税）凭证的一联与有关资料一并归档备查。

地税部门在日常的征收管理和税务稽查工作中，发现纳税人

存在未办理用地手续或未办理土地登记手续、擅自改变土地用途

等各项违法用地行为，应当及时将有关信息，包括用地单位名称、

联系方式、具体用地情况等信息提供给相关的国土资源部门。

地税部门要把信息交换、清查工作与日常征收管理工作有机

结合起来，建立耕地占用税税源档案，将通过各种渠道取得的纳

税人应税土地信息进行整合并开展比对分析，做好税源管理工

作。

三、提高思想认识，抓好工作落实

财政、地税和国土部门要把加强和规范耕地占用税征收管理

工作提高到坚持依法行政、规避执法风险的高度认真抓好落实。

要在正确领会和准确掌握耕地占用税政策的基础上明确部门责

任，严格执行政策，密切协调配合，完善工作机制，确保政策执

行到位，推动我县耕地占用税征管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。

财政、地税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按照本通知要求，确定部

门配合的具体负责科室和联系人，按照制定的耕地占用税征收流

程，确保税款及时入库。

本通知从二○一三年十一月一日起执行。本通知前已批准用

地的，用地申请人按照原来的征收方式征收入库，财政、地税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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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土资源部门做好有关的衔接工作，不能因征收方式的改变，发

生漏征、少征现象，确保耕地占用税收入的稳定性。

2013 年 11 月 28 日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武部。

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。

中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 年 11 月 28 日印发


